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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十三届会议  第五十四届会议 

2010 年 3 月 1 日至 26 日  2010 年 3 月 1 日至 12 日 

议程项目 2  临时议程 ∗ 项目 3(a)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

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

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提高妇女地位司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联合工

作计划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回顾提高妇女地位司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2009 年联合

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报告还载有 2010 年联合工作计划。 

 
 
 

__________________ 

 ∗ E/CN.6/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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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依照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39/5 号决议、人权委员会第 1997/43 号决议

和人权理事会第 6/30 号决议提交。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提高妇女地位司和联合国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每年都编制一份联合工作计划。2009 年工

作计划载于 A/HRC/10/42-E/CN.6/2009/7 号文件。 

2. 2009 年，人权高专办与提高妇女地位司继续合作，以实现男女平等以及促进

和保护妇女人权的目标。现将联合开展的重大活动以及 2010 年计划开展的联合

活动概述如下。 

 

 二. 2009 年联合工作计划执行情况回顾 
 
 

3. 在现行联合工作计划执行期间，人权高专办、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两性平等问

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以及提高妇女地位司继续相互交流信息。

提高妇女地位司与人权高专办继续在机构间机制框架内，特别是在性别问题和提

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领导下的机构间妇女和两性平等网络框架内开展合作。

提高妇女地位司和人权高专办参加了 2009 年 2 月 24 日至 26 日在纽约举行的机

构间网络第八届会议，在就所有议程项目进行的讨论中都发表了意见。两个实体

都参加了机构间网络的若干工作队，包括提高妇女地位司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人

口基金)联合组建的暴力侵害妇女问题工作队。两个实体还参加了与《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通过 30 周年纪念日有关的机构间网络工作组。人权高专

办还为联合国系统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活动清单提供投入。这份清单由提高

妇女地位司编撰，每年两次，作为暴力侵害妇女问题工作队的一部分工作。  

4． 两个实体继续参加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领导的机构间打击贩运

人口合作小组，并参与关于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支援信托基金赠款的决

策。提高妇女地位司和人权高专办还在经济和社会事务执行委员会中继续开展协

作，特别是在提高妇女地位分组内开展协作。提高妇女地位司和非洲经济委员会

(非洲经委会)是该分组的联合召集人。 

5. 2009 年 5 月 25 日至 28 日，人权高专办的两名区域工作人员在亚的斯亚贝巴

参加了由提高妇女地位司与非洲经委会合作举办的关于制定立法克服有害习俗

的最佳做法专家小组会议。这次专家小组会议是提高妇女地位司现行工作的一部

分，即为利益攸关方开发解决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手段。提高妇女地位司将根据

这次会议的成果，为其在 2009 年编制的《关于暴力侵害妇女的法律手册》编写

补编(见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vaw/v-handbook.htm)。 

6. 提高妇女地位司和人权高专办继续支持人权条约机构的工作并支持执行主

要国际人权文书，包括为此交流信息和传播关于人权条约系统的信息。2009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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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 日，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纽约举行第四十四届会议，提高妇女地位司

司长在会上发言。提高妇女地位司为人权高专办编撰的有关委员会的文件提供投

入，特别是为提交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的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现况的报告(A/64/342)提供投入。报告说明了 2009 年期间在减少积压报告方面

取得的进展；关于《任择议定书》的工作方法；审议和通过关于移徙妇女问题的

一般性建议 26 以及委员会通过关于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60 周年的声明、

关于加沙问题的声明、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对妇女和女童人权造成的后果的声

明、关于两性平等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声明。 

7. 提高妇女地位司和人权高专办继续更新其数据库和网站。尤其鉴于《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通过 30 周年，两个实体都在网站上设置链接，连向包

括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人权高专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人口基金和提高妇女地位司在内的机构间妇女和两性平等网络工作组为

周年纪念日而设计的网站。2009 年 12 月 3 日，工作组还在纽约联合组织了一次

纪念活动。此次活动挑选了一些活动家、学术界人士、记者和国家司法机关成员

组成专题小组，开展互动式讨论。他们交流了关于《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

如何影响国家处理妇女人权问题方面的经验。工作组还为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准备

了关于《公约》的一整套材料，以帮助国家和区域为庆祝妇女人权方面取得的进

展而开展的活动。 

8. 人权高专办和提高妇女地位司分别召开了一些会议，包括培训研究班和其他

能力建设活动，以在国家一级支持执行人权条约，包括撰写报告，并对结论意见

采取后续行动。提高妇女地位司支持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科特迪瓦、几内

亚比绍和东帝汶举办讲习班。该司继续向利比里亚政府提供多阶段支助，加强其

执行《公约》的能力，并支助利比里亚的政府官员参加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四十四届会议。该司支助在塞拉利昂举行多边利益攸关方讲习班。人权高专办参

加了提高妇女地位司 2009 年 12 月在科特迪瓦举办的多边利益攸关方讲习班，以

便为编写逾期报告提供援助。 

9. 提高妇女地位司继续同特别程序任务执行人交流互动。该司特别与暴力侵害

妇女行为及其因果问题特别报告员保持联络，对秘书长关于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

妇女行为的深入研究报告以及大会关于加紧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

行为的第 61/143、62/133 和 63/155 号决议采取后续行动。 

10. 两个实体继续开展合作，支持政府间机构。2009 年 3 月，消除对妇女歧视委

员会主席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其因果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

十三届会议上发言。人权理事会第 7/24 号决议通过后，特别报告员在委员会上

发言。该决议在特别报告员的任务规定以来，首次要求任务执行人每年向委员会

作一次口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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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两个实体继续协调编写提交政府间机构的报告。应提高妇女地位司的邀请，

人权高专办为秘书长提交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的以下两份报告提供投入：关于加

紧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报告(A/64/151)；关于暴力侵害移徙女

工的行为的报告(A/64/152)。人权高专办还为秘书长提交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

三届会议的以下两份报告提供了投入：关于巴勒斯坦妇女的状况和向巴勒斯坦妇

女提供援助的报告(E/CN.6/2009/5)；关于妇女、女童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报告

(E/CN.6/2009/6)。人权高专办为秘书长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关于将性别观

点纳入联合国系统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的报告(E/2009/71)提供资料。 

 

 三. 2010 年联合工作计划 
 
 

 A. 促进妇女人权和将两性平等观点纳入人权领域的主流 
 

12. 提高妇女地位司和人权高专办将在贯彻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以及大

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成果和其他有关任务的过程中，继续履行与妇女人权有

关的规定职责。该司将与人权高专办合作，交流相关信息，支持人权条约机构的

工作，并进一步将两性平等观点纳入其工作的主流。 

13. 提高妇女地位司和人权高专办将继续支持妇女地位委员会主席和人权理事

会主席彼此参加对方的届会，并支持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主席和暴力侵害妇女

行为及其因果问题特别报告员参加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 

14. 提高妇女地位司和人权高专办将继续酌情为提交各政府间机构和特别程序

的报告征求投入和提供评论意见，包括为暴力侵害妇女行为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其

他特别程序任务征求投入和提供评论意见。应人权理事会第12/17号决议的请求，

人权高专办将与提高妇女地位司密切合作，就妇女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问题进

行专题研究，以提交理事会第十五届会议。提高妇女地位司将继续监测将两性平

等观点纳入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工作方面的进展情况，并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及其因果问题特别报告员或其他任务执行人酌情交流信息。 

15. 提高妇女地位司和人权高专办将酌情就贯彻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

议和人权理事会 2009 年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交流信息和进行合作。提高妇女地

位司和人权高专办还将交流信息和寻求合作，协助人权理事会将两性平等观点纳

入其工作的主流，包括小组讨论和会外活动在内。人权高专办将定期提供关于理

事会工作方案的信息和有关文件。 

 B. 技术合作、咨询服务和会议 
 

16. 提高妇女地位司和人权高专办将继续改善关于技术合作活动的及时信息交流

与协调，特别是交流此类活动的计划，并尽可能在这类活动中进行合作。两个实体

将酌情邀请其工作人员帮助举办和参加有关讲习班。特别是，提高妇女地位司和人

权高专办将力求加强合作，帮助缔约国按照委员会的有关建议，根据《消除对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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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18 条提交报告，并落实委员会的结论意见。提高妇女地位

司将随时告知人权高专办其计划进行的有关活动，以争取人权高专办的参与。 

 C. 提高认识和外联 
 

17. 提高妇女地位司将继续在其网站上提供信息，介绍妇女人权领域的各项发

展，包括提供访问妇女观察门户网站的链接。人权高专办将于 2010 年 1 月中旬

开始，主持一个为期一个月的“妇女和人权”的网上讨论，以推动由机构间妇女

和两性平等网络举办、提高妇女地位司协调开展的关于具体重大关切领域的网上

讨论。网上讨论的结果将为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和《北京宣言和行动

纲要》15 周年审查提供投入。 

18. 人权高专办已经将“歧视，特别是种族歧视、基于性别的歧视和歧视其他边

缘化人士”作为 2010-2011 两年期六个战略优先主题领域之一，并将在宣传工作

中特别注重这一主题。人权高专办将酌情与提高妇女地位司协调。 

 D. 机构间合作 
 

19. 人权高专办和提高妇女地位司将继续在机构间机制框架内开展合作，包括在

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领导下的机构间妇女和两性平等网络框

架内开展合作，推动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 

20. 人权高专办和提高妇女地位司将加强合作，在打击贩运的工作中推动以人权

为中心的做法，包括参加机构间打击贩运人口合作小组和其他主动行动。 

 


